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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区肿瘤患者可
免费领千元破壁灵芝孢子粉

近年来，由于空气、水、食物的污染，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增高，而且有
年轻化的趋势。 肿瘤已成为中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且发病率持续上
升。肿瘤已成为市民健康的最大威胁。国家卫生部门倡导，肿瘤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可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

为关爱南通市民健康，做好肿瘤防治工作，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新技术专业委员
会特举办“帮扶肿瘤患者——灵芝孢子粉体验”〔卫食健字（1999）第133号〕活动。

据悉，凡确诊两年内的肿瘤病友可免费申领3瓶破壁灵芝孢子粉，确诊两年以
上的肿瘤病友可申领2瓶破壁灵芝孢子粉。需要提醒的是：每位肿瘤病友终身限领
一次，不重复赠送；领取时请携带个人病历资料及身份证明（不收取任何费用）。

申领热线：0513-85525299

晚报讯 市民施女士投诉在南
通浩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

“科莱威”新能源汽车被“爽约”一
事，昨天下午记者了解到事件有了
最新进展：4S店将通过申请程序，为
施女士特批一辆车。

家住海门区的施女士在海门人
民西路南通浩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看中一辆上汽荣威“科莱威”新
能源汽车，预付定金5000元，并约
定一个月后提车；未料，到了约定时
间施女士前往4S店提车，却被销售
人员告知该车已停产，处理的办法

是要么退费，要么补差价提新款车。
对于店家的这一说法施女士无法接
受，认为其属于违约，为此向本报新闻
热线等多个单位和部门投诉，要求4S
店退还定金并赔偿。

这起消费纠纷事件经过本报以《早
交了定金 说好的新车咋没影？》为题报
道后，引发各方关注。有市民为此质
疑：所谓停产，只是借口，店家的目的就
是涨价；并且，有关方面早就在关注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涨价之风了。

带着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4S店销售顾问李女士。李女士介绍：

“确实，受汽车制造原材料上涨等多种
因素影响，各家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价格
随之上调；具体到客户施女士这一块，
我们为她向上级申请特批了一台车，和
价格上涨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

周朝晖 顾卫琴 冯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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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跑货运的缪某在一起运
输过程中发生车祸死亡，其亲属在获
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又向货物运输的
发单方诉讼索赔。记者日前从如东法
院了解到，该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的诉
讼请求于法无据，判决驳回。

缪某常年从事货物运输，他在网络
平台上看到张某的运输需求，随即接下
该单，双方约定装货地点为如东某农
场。此后，张某与缪某取得联系，将装
货地点更改为通州区海平线某路段。

在装货过程中，缪某将货车停靠
路边，其本人在行车道内逗留。耿某
驾驶轿车途经此处，与缪某的货车发
生碰撞，致缪某当场死亡，车辆受损。
事故责任书认定耿某负事故主要责
任，缪某负次要责任。事故造成缪某
各项损失110余万元，缪某亲属向法
院起诉后，获得保险公司总损失70%

的赔偿款80余万元。
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缪某亲属又

以张某擅自改变运输地点为由，将张某
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承担损失总额余下
30%的责任。

如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以和被
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擅自改变运
输地点为由，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
律依据。首先，运输地点改变，是张某和
缪某通过电话协商确定，虽然与发布运
输信息上的地点不符，但对于重新确定
的运输地点，缪某也表示了认可，应视为
对原运输合同地点的合意变更，张某没
有违反约定；其次，缪某的死亡系因交通
事故，事故损失与合同行为无因果关
系。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宣判后，原告没有上诉，判决已经
生效。 通讯员高亚雷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施工人员在作业现场佩
戴了安全帽，但还是不慎从高空坠落
身亡。记者昨天了解到，如皋法院公
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案件，包工头殷某元被判处有期徒刑
九个月，缓刑一年。

2019年4月，殷某华因家中自建
房屋顶频繁漏水，便想到要将屋顶的
旧瓦换成新瓦，并将工程交由同村的
殷某元承包。随后，殷某元便组织李
某等人到殷某华家中进行屋面维修。
在叮嘱要佩戴安全帽后，殷某元便安
排李某等人采取拖拽底层防水布的方
式拆除屋面瓦片。当天下午，李某不
慎从7米多高的屋面坠落后死亡。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作业
现场属于高处、临边作业，殷某元作为有
高空作业操作许可证的包工头，为了图
省事，既未在高空作业现场安装任何防
护设施，也未对作业人员进行作业前安
全教育，仅仅在口头叮嘱要佩戴安全帽
后便安排作业人员在屋面进行施工，最
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法院认为，殷某元在生产、作业中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重大责
任事故罪。考虑其案发后自首、认罪认
罚、与被害人近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并按约
支付全部赔偿款等情节，该院依法作出前
述判决。 通讯员闫静 记者王玮丽

“科莱威”订车事件获圆满解决
有市民质疑变相涨价，店方强调系出了新款

接单跑运输途中遇车祸死亡

亲属向发单方索赔被驳回

施工人员高空坠亡

包工头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

草长莺飞，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
好时节，各式各样的风筝又齐齐飞上
了天。但这些在空中迎风飞舞的风筝
其实暗藏隐患，细细的风筝线一旦断
裂后缠绕在树上或绷紧在路上，可能
会成为隐形的“割喉绳”。

事实上，风筝线虽然看似纤细柔
软，但风筝一旦被放飞之后，所承受的
空气流动力的股劲就会使风筝线有足
够的力度支撑绷紧，此时的风筝线就
犹如刀一样锋利，加之现在的风筝线
多是以白色、灰色、半透明的为主，在
光照下几乎看不见，更像是一把隐形

的刀。一般的风筝线拉力能够达到
90公斤左右，且很难拽断，随着现在
风筝越做越大，风筝线的材质也更有
韧性，当风力超过4级时，绷紧的风筝
线拉力高达到100斤，持续增大风力，
拉力甚至能超过200斤。

市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放风筝时
要远离人群密集的地域，远离高压线、
电线、公路铁路，还应该时刻注意风筝
线的高度。风力大于6级时，不宜放
风筝，应选择晴朗、风向稳定的天气。
最好选用滑轮式线圈，佩戴手套，避免
手指被风筝线割伤。收回风筝时，应
选择远离电线的地方，收线动作尽量
放缓。若风筝线出现断损，尽量将断
线回收，不要随手乱扔，以免误伤他
人。如果看见附近有人在放风筝，一
定要高度警惕，注意风筝线，行人不要
奔跑，骑车人最好放慢车速。一旦身
体接触到风筝线，要迅速向反方向躲
开，尽量避免颈部、面部和手部接触风
筝线，以免受伤。

（据江苏应急管理公众号整理）

晚报讯 婚姻存续期间，如果丈
夫将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赠与第三者，
妻子能否要得回来呢？记者3月30
日从启东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了一
起赠与合同纠纷，依法判决丈夫将共
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行为无效，第三
者应返还相应财产。

法院查明，2013年起至2020年4
月，姚某在与妻子袁某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长期与女子徐某保持不正当男
女关系。在两人不正当交往期间，姚
某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给徐某
转账达100多万元，并为徐某购置的
某小区商品房支付首付款及装修款数
十万元。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在与

袁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双方对夫
妻共同财产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赠与

“第三者”财产的行为系对夫妻共同
财产的处分，且赠与的数额巨大，已
严重侵害配偶的财产权益。姚某的
赠与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夫妻间
相互忠诚的义务，同时也违背了社
会公德及公序良俗，其赠与徐某财
产的行为无效，徐某应返还袁某200
余万元。

法官提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
却另有约定的情形，夫妻财产为双方
共有。婚内一方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
系，违背了公序良俗，其擅自处分夫妻
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

通讯员吴锴超 记者王玮丽

丈夫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

妻子要求返还获法院支持

风筝线秒变成“割喉绳”
家长格外要留心


